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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也雕龍》 I l:匕是馬」 蓋見:全非斤言侖

顏崑陽

一、周題的提出興辦法的是皮、方法

在本論文之前，有關(文心雕龍) c 比興 J 觀念的研究 已不乏其篇(註一)。大

體而言!主要的問題集中在 (-) (文心雕龍}所謂「比輿什麼是「比_j ?什麼是

「輿 J ? ，-比」與「輿 J 有何差別? (一)為何「比顯而興隱 J ?上述三個問題常被視為

具有相關性。(三) (文心雕龍}中所說的「比輿 J 在文學創作活動中}究竟有何理論

上的意義。也就是它們是二種修辭法?或表現方法?或思維方法?或學街形象。(凹) ( 

文心雕龍}的「比輿 J 之說!在觀念史上，有何所承?又有何所變。(五) (文心雕龍}

「比輿」之說在理論上有何價值?在觀念史上又有何價值?

上列前四個問題是詮釋性的問題!而後一個問題則是評價性的問題。而前四個問題

之中，第一 二個問題在(文心雕龍﹒比輿篤}的文本中!其實巳被表述出來。學者之

所以將它視為主要的研究問題，是因為文本語言非常簡括!而造成文字訓話上的不確定

!以及概念表述上的留白。前者例如「依微以擺議， c 微 J 是何義?周振甫{文心雕

龍注釋}訓為「隱徵的古意 J (註二) ，李白開閱(文心雕龍斟詮}訓為「徵物， ;J、物也

, (註三)已 援議 J 是何義。周振甫訓為「比擬而李日剛訓為「擬度議論」 又

如「環臀 J 周按常在譯文中哥11為「委婉的譬喻 J 而趙仲色(文心雕龍譯注) (註四

)則首11為「圍繞所取害的事物 J 這都是關鍵性的詞彙?剖l詰既異 i 必然造成對第 ‘ 

二問題詮釋上的差異。聾者例如， ;!'ti串串在(比興篤}中提出「比顯而輿隱」的說法 l 以

為區分「比 J 、「輿」的判準!但他對此 概念的表述!卻僅此筒括一旬，而未再進一

步詳確地說明?以致留下許多等待解釋的空白 a 基於上述的原因!第 、二個問題的研

究目的!乃是依藉訓話的精確與理解的補自 7 而為盡可盟將前述兩個問題說明得更符古現

代學衛在概念明確與系統完密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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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問題!在(文心雕龍﹒比輿篇)前文本巾並未被表述出來 i4卻隱涵著!可

以說是 個衍生而相關性的問題=因為劉鄧雖然世沒有直接去表述 l 比興 在文學活動

中 i 究竟有何作用?但是!在他為第一、二個問題進行表述時、所謂「附理者!切類以

指辜!起情者!依徵以擬議所謂「比則蓄 tll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託諷 l 甚至!在

他批判演代以來辭賦諷刺道喪!故興義銷亡而 日用乎比 l 月忘乎與 1 習小而

黨大一。在這些判斷中!都已隱涵了他對上述第三個問題所預設的答案 也於劉懿並末

在(比興篇)的文本中對此 問題作直接論述、因此它是從後設性研究中所衍生出班的

相關性問題!其解答有待研究者的詮明。

假如說上述三個問題是理論上的問題!那麼第四個問題便是觀念史正的問題!主要

在於將{文心雕龍}的「比輿」之說置λ此一觀念發展的歷史進程中 1 去觀察他的承變

。劉姆在{比輿篇}中並沒有明確地表述自己的「比輿 J 觀念!那些是繼承前代，那些

是自己的創見。但他是 個歷史意識非常強烈的文論家 r 比興 J 又是 個已具有歷史

性的文學觀念【因此!他論述戶比輿」 一則承受了若干前代的觀念!一則因應當代文學

思潮與自己的理論體系而有所變革可其所承為何?其所變為何?劉揖既未自己表白!也

就有待學者的詮釋 e

第五個問題?是在上述四個問題的詮釋基礎上，分別就理論的本身與它在觀念史上

的價值給予評估 a

以往，學者們對於上述問題都各自提出若干的解答!而獲致相當程度的研究成果。

然而 1 上述問題卻並沒有一因此而得到已夠清楚 明確的答案 τ 甚至孽生了若干觀念上的

混淆。所以， (文心雕龍}的「比興」觀念!仍然是有待繳續研究「本文就是在前人的

研究基礎上!針對上述問題! 方面接受若干確當的答案，一方面對於不夠確當或未被

論及之處?嘗試提出可能的解答 e

綜觀前人的論述 l 其所以不能有效地解答上列問題，原因在於 F述錢個偏差

第 '的二個問題!研究的目的，在於詮釋文本已被表述而又不夠明確的意義。意

義的詮釋固然無法完全避免主觀性的理解!但卻也不能罔顧文本語言的客觀性限制。由

於「比輿 J 是一個在歷史中閱故而不斷演變的觀念?因此學者在沒有對{比輿篇)文本

的語義進行比較嚴密的訓話與理解之前 1 便可能不臼覺地撮持 種在劉益眉之前或之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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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觀念 去詮釋主本 而強謂之日 「這就是劉鋁所說的比興 J 甚至?有些學者

更脫離中國文學觀念的意義脈絡)而移植現代西方的某種文學觀念!例如 f 形象思維」

r 隱喻」等，而謂之日 l;畫懿所說的比興就是(葳想近)形象思維一(註五) . c 劉

懿所說的「輿』就是 隱喻， J (註六) ，既然一比興 J 是個聞放性的觀念!我們當然

不能說這些學者的詮釋絕對錯誤!但是否相對地切合於劉車里所謂的 1 比輿.，在缺乏對

文本進行比較正確訓解輿論語之前 1 卻很難讓人信服。

針對這種偏差;本立的態度是 我們並不只顧自己想了什麼!說了 {I 煙!因此先不

做任何理論的預設!而進入文本內在的觀念脈絡中!對(比興篇〉本身的話義做比較詳

密的訓話、解析 c 然後再從通篇大旨上!甚至參照(文心雕龍}其他篇章所共構的觀念

體系!而做一綜合的解悟臼

第二!有關前述第二個問題 c 由於 1 比輿 J 本是一種社常複雜的觀念!它不是某一

文學理論家所規創的邏輯系統性的理論?而是古代諸多文士!對宇宙、作者、讀者 作

品諸因素互涉的人文活動經驗!所產生的體悟與言說 F 因此比輿 其內在觀念實質

地涵具了上述諸因素，以及諸因素間互涉的關係。但古人對它所生的體悟與言說，由於

立場 「觀」的角度 此選擇性的限制?以及言說 工具愷乘載功能 此

不可避免的限制已所以各人之所說!或就宇宙言!或就作者言!或就讀者言、或就作品

言;其實都是「比輿 J 片面的相對義。這也就是為什麼從觀念史的全視域來看 c 比興

J 是 個問故性、演變性的觀念。因此，它並沒有 個絕對的意義。其意義的確當性!

都必須眉l歸到言說者所選擇的觀點與文本語言所乘載的涵義， (文心雕龍}中所說的「

上E興在文學活動中!究竟是土種修辭法 7 或表現方法?或思維方法?或藝術形象。

對這種問題的回答 i 有些學者一方面仍然封顧自己想了 í i 麼而設 fil 麼)卻不顧劉混在

文本中說了什磨而想了什麼?另 方面!多認為答案只能有一個!是修辭法就不是表現

方法或其它 因此!便很此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相持不下。(註七)

針對這種偏差!我們的態度 方面是同樣從文本的訓解中去回答問題!而不是以

自己的理論預設去給定答案 3 另一方面則是 1 我們不應該只是去選擇單一固定的答案!

而是假如文本所顯示涉及一三種以上的答案 1 那麼其彼此之崗!在理論上我們可以為他做

怎樣古理的解釋。

第三!有關四、五個問題。這就涉及到整個觀念史比較客觀而正確的理解，並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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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興」觀念析論〈文心雕龍}

們 ié'、須明白 種觀念在理論本身與觀念史上!它所涵具的價值並不必然 致!因此在評

價上應該加以區分 c 以往有些學者對這兩個問題 i 有的對觀念史缺乏客觀而正躍的理解

ITlî LJ.j 「比輿 l 之說!在觀念史上的承變;就不免誤斷(註!\ ) !因此對《文心雕龍}

於對價值的判準!缺乏清楚的區分!在評估上!也說不免失當了。

釗對這種偏差!我們的態度?是除 f正確了解(文心雕龍}的 J 比興」觀念之外!

還要切實對此 觀念史進行比較客觀而正確的理解。並在價值判準 r' 能做確當的區分

以下就是依循上述所提出的問題以及討論的態度 芳法! 詳作論證。

心
」
訂
J

LL4ua 

「
有

. i十感是
拉尋 I !l'l! J 

「上匕主~J
「上匕」? 

《文，也雕荒》所謂

?什麼是「與」」

區別?

一、
一

。此提間，是為了詮!什麼是「比 J ?什麼是「興〈文心雕龍}所謂「比興」

「興」所做的一般性界義。 股牲昇義所釋{文心雕龍}在(比輿篇》中!對「比 J ‘

指涉的常是一個「藹 J 最大外延的概念。

其中有所謂「釋名以章義劉車里在〈文心雕龍﹒序志篇)中!當自述所採用的方法

「詩者!持也 τ 持人情'大體用之於上篇對各文類之名稱的界義!例如(明詩篇)」

「賦者 1 鋪也 J 這顯然是由訓詰字義 l 而界定某「詞」的 股性(詮賦篇)T生 J

(比輿篇}是顯著的例子已他對「比 l概念。這種方法，其實也施用於下篇某些篇章!

「輿」的確做了一股性界義，云

比者 1 附也 l 興者，起也。

這是{文心雕龍}對什麼是 r lt J ?什麼是「輿 ?所做最 般概念性的回答。

?則有「依 J 、

「生」等羲 c

J 
t 

阿「

，引伸而有引一‘

「附應該是它的引伸義勻

(說文}解其本義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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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i車里便以這-個事的訓話義!做為「且」、 興 J 在文學觀念上的基本概念 i 石指

辦了二種不同的「動作 l 型態!一種是「依附 J 種是，- ~ i 生 D 市文學在本質上是

人的主觀情意活動 ι 因此 l 他進而指出 1 這二種{動作」所涉且的對象 i 是「理

是「情」。合起來說比 I .興」分別是文學上二種不同型態的情意活動;前者

是「理的依咐 J 劉懿稱之為「附理」 後者是 F 惰的引生 J 盡l 懿稱之為 起情

從理論上來說 .x學活動整個過程可以區分為(一)宇宙(包括自然與人文的世界

)→作者?指作者使用語育構造作品之前 面對宇宿而產生種種情意活動 (二)作者

→作品!指作者使用語言!將前 階級所草生的情意!賦予特定的形式 而具現為作品

(三)作品→讀者 指讀者閱讀作品 依循作品的語言形式，而產生種種情意活動

(四)讀者，宇宙;指讀者自於前 階段的情意活動而導致他形成某種特殊的宇宙觀〔

註九)。

所謂文學活動過程;當然是對文學活動所做貫時性的階段區分。另外?當我們取消

時間歷程、而從它世時性的橫閩東思考時)使可以理解到 1 文學活動所涉及的主要開素

是 宇宙現象、作者情章、語言構造、讀者情意;而 切文學理論也就是在解釋諸因素

的性質發生作用及相互關係 3

我們在前丈述及 1 比輿 J 是 種非常複雜的觀念)因為它包括了上述文學活動貫

時性與並時性的諸多意義 古人對這 觀念提出言說之時!往往只是站在過程中的某

階段或只涉及某個因素因此都是「比輿片面的相對義 c 很少能 言以敵之 J

為 1 比興」做木質的普遍的界說 g

劉懿所謂 I 阱冉 「起情」二語!假如小連接下文 J 切類以指事」、 J 依徵以擬

議」來看!的確已從本質 1 認「比興 做了最普遍性的界說。因為 附理 J .起情

!它所指涉正是構成立學的二種不同性質的因素 理與情!以及它們發生 作用的形

態 依附與引丹。而在這裡!所謂理 情都只是一般抽象概念!並未給定具體事實的

經驗內容!也未繫麗特定主體 作者攻讀害甚至某作者或某讀者。而所謂「依

附」 「弓 l生 也未特定指涉是主體的思維活動或作品語言構造形式所熹生的妓屑。而

就文學貫時性的活動過程而言附理 l 與「起情一從它內1盔的概念而言，也未限定為

某一階段的情誼活動。

綜合言之)劃懿以 I ~~理 l 「起清 界說「比 c興的確能有效地給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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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 ，~雕龍) r 比興 J 觀意析論

攝文學活動各階段及諸因素的 位性概念 而使「比輿 l 具備了文學 般想論上涉及文

學永質的原理性意義。

在這 J認識的基礎止;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比較明確地理解 劉提所謂 比一是什麼

') 1- 興」是什麼， r 比 「輿」有何差別?

本節中 我們只作 般概念的討論!暫時不涉及 I 切類以指事 J .依微以擬議」

這項限定 因為加上這項限定 i 比興 j 的意義便被界定在由「作者 tlJ' 作品」這

階段!而成為文學創作理論 t有關語言構造的原則了。這將留待下一部再詳作論述。

在 位概念上!我們要為劉懿做更明確解釋的地方是 (一〉什麼是 l 理 J ?什麼

是「情」。也就是「理」、 「情 J 告是 ii 麼不同性質的文學因素。(三) 理一何以(

對 l zp 一情」何以「起」。也就是在文學活動中!這兩種不同性質的因素】為什麼必然

要有不同的發用型態.，

在理論上 r 文學內容所涉及的「理必是一方面即實在之 f 事物現象 !而 方

面RP主觀之「憲章 的「理」。因此!在文學內容上!無離「事物」以言「理」者，亦

無離「意 J 以言「理」者。換言之、它不是 種絕對客觀的純粹理性的產物。就主體而

言是 l 莒 J 就對象之實跡而言是「事象 J 或 物象 J 就此一事象」或 物象」之「

所以然者」而言是「理 J 意 事物現象、理!三者共成一種完整的文學性思維活動 E

單此!則所謂「理 J 就文學內容而言，指的就是在文學思維活動中!主體即事物

現象所發生之經驗!以主觀之意念加以反思而具體解悟其所以然的概念內容。

文學中的 理」具有相對於主觀意念的客觀性!必須RP r 事物」而真存!故往往與

事 J 侖義成辭. (文心雕龍}中 1 常用「事理 J 一詞(註---0 )。而{比興篇}中!

雖未用 I 事理 J 詞!但在不同句于中!循其上下文的意義脈絡加以理解!卻顯然「事

「理 二義互涵 1 例如「附理者!切類以指事 J 則所附之「瑾 J 涵於所指之「事

」中 1 故「理不離，事 l 而獨立 a

常然 r 理 J 又具有相對於客觀事物的主觀性 i 它必須依主觀意念之解悟?才能發

而顯之 a 因此!它是「章 內之物. (比輿篇}中!前丈云 呵?理者!切類以指事」

!後士對「比」再作分解性說明時!又云 「旦何謂比。蓋寫物以附意!偈言以切事者

也 J 前謂「附理 J 是就客觀性說!後謂 r 附莒 J 是就主觀姓說?而就完整的文學

思維來說 r 理 J 與 r 意」其實是互酒而足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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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可理論上的意義?

劉風在(比輿篇}中?為「比」、 「興 J 分別做了「附理 J 、 r 起情」的一般界義

之後，緊接著便再分別加上一項限定

附理者!切類以指事 起情者!依微以擬議。

在這項限定之下 c 比輿 J 便被安置於作者→作品這 階段，而涵具了文學在語言構造

理論上的意義。

{比輿篇}的論述重點，很顯然是集中在語言構造這一層面， (文 L、雕龍}整體的

理論系統本就是以「主體」觀念為基礎。「主體 J 是有關文學語言的結構形式與風格範

型的觀念。在這一觀念系統中 c 比輿」很安置於語言構造的層面，去思考它在理論上

所具備的意義!這無單是(文心雕龍)整體理論系統之下;所必然導致的限定 c

「比輿」與文學語言的構造有闕，這是詮釋(文心雕龍 比輿篇)所要掌握的基本

觀點。然而 c 語言構造」是一概指性的觀念，它所指涉的是文學創作中一切構作營造

語言的活動本身及活動所依循的規律，古人總謂之「法而所謂「法分解地說，

又有基本性原則，總體性方式、局部位技衛等不同的層級。基本性原則，所指示的往tl

是由構成活動規律之原理所衍生出來的基本法則?它是一普遍性的抽象概念，而非有確

定規則的方示，例如(文心雕龍}中， (定勢)， (情采}所論說是文學創作上語言構

造的基本性原則。總體佳方式 τ 所指示的是與全篇的立章、結構、韻律有關!而有確定

規則的方式!也就是古人所謂的「謀篇」之法!例如(文心雕龍}中， (鎔裁》、 〈聲

律}所論即是 c 至於局部性投術!所指示的就是與局部的章節已各J聯‘字詞有關的撮作

技術!一般所謂「修辭法 J 屬於這一層次。例如《文心雕龍}中， (章句)， (麗辭}

{夸飾}、 {事類)， (練字}等篇所論即是。

那麼 c 比興 J 屬於那 種層級的「法」。若依《比興篇}被安排在《麗辭}之後

來看!則劉懿顯然只將一比輿」視為局部性技術!只是兩種不同的修辭法而已。

然而!從整個「比輿」觀念史來說，軍l認這樣的觀點!實已矮化了 f 比輿 J 在文學

理論上的位置。並且 2 假如我們如今重新省察劉姆在(比興篇}中之所論 1 則可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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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興」在理論意義上質不應該被故在這樣低的位豈[:"關於迫一點 後文再詳作評

價。

在本節山，我們要討論的是「比輿一在文學創作活動中!有何理論上的意義。這項

討論，將分為 個層次來進行。 是對於(比興篇}丈本的訓解!這→層次的討論，應

該儘量尊重文本的原義。 是將訓解所得的意義!置λ文學創作活動中 v 去判定已在語

言構造上所具備的理論性意義 a 這 層次的討論。可能對劉蟬的原意會有所修正。但這

種修正!必須是基於對文本的正確理解與理論上客觀的判單。

(可謂 切類以指學 J ? r 切」字!有人訓為「切取 J (註 -) ，有人自11為 l;J)合

J (註 二) , I 類 J 字!做為形容詞是一相似」的意思!這點並辮歧義。但做為名詞

指的是什麼?就有些不同的說法!有的說「類似的例子 J (註一了) ，有的說↓同穎的

事物 J (註-2B) ， 有的說戶不同事物間相類似的關係 J (註-五)。將 l 切」副其「

切取 J 只是指控步了「選取材料 J 的意思，卻不能指涉「比」在語言構造上必要的準則

一兩種事物相似性的「切合故其義不當。「切 J 有迫近、貼合之義。 t比興瘖

}云 r 比類雖繁!以切至為貴 J 明白指出 r 比」的構造準則是「切至 J r 切至 J

!就是「非常切合」的意思。故所謂 1 切以訓「切合」為當。至於「類 J 具有「

相似」 義。但其所指為何?依照《比輿篇}將 r tt 0 看作臀喻的修辭法，則「類」是

指「喻體 J 與 喻依 。喻體是棉被比的對象，喻依是指用來比喻的材料。因為兩者都

出現在丈句中!都是同層經驗材料，故將它說成「例子 J 其義不當。至於有人說成「

同類的事物 J 事物 J 確是做為創作的經驗材料!其義恰當，但說「同類」則非也。

「同類→是指不同個體在「類一的屬性 t相同!而所謂類的屬性一位指的是較為客觀實

在的特徵 i 例如「人」的每一個體都具有 兩足無毛」的客觀實在特徵!故不同個體都

是同類 ε 但在文學中的「比卻以一異類相似」為常態 c 從理論上說!一切「類比

的目的!都是為了藉由某物與他物的比較!使我們對某物的認識更多!至少是更清楚。

因此!它必然築基在兩者之間有同有異的現象上 3 若無相同處!則無從比較 D 若無相異

處!則比較只是 種重複!根本不會產生新的認識!故「同類相比 J 為顯其「殊異性

一異額相比 J ' ~U!尋顯其「相似性立學中!譬喻的「額比 J 都為「異類相似

a 而從例證來看?劉血在(比輿篇}中己舉出許多例子都是「異類相上t ，不俱引。

綜上所述 r 不同學物間相類似的關係」一說最為恰當 a 但是!語義仍不夠完密 1 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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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類似」之下加一「性」字!而修正為 r 不同事物間相似性的關係合起來說 c

切類 J 就是 將不同的事物依照值此相似性的關係切合在一起。

「指事 J C 指 J 是「示 J 的意思， (爾雅釋言) , C 措，示也 J C 事 J 依

據上文的討論 C 理」必依附「事物」而具存!故「事」者 C事理」也。可自事 J

就是 指示所要表遠的事理!這說是臀喻中的「喻意 J

「咐」是「比」在般理論上用以指涉 r 理 J 與 f 事物現象」之關f昂的概念!也就

是「理」在發用上必然的型態。而 f 切合」則是由「理」之「依附 J 性質所衍生出來的

概念是在語言構造上所適宜採間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一方面基於「理 J 之依附事物

現象而存的性質!另 芳面基於對 r 理」的表現上 C兩種不同事物額比」是能夠獲致

最有效認串串的一種方式。因此這種「方式 I '在理論上很承認「足以為法」。

「切類以指事 J 這一語句結構上所涵的意指 C 切類」是工具性意義，是語言構造

的方式 而「指事 J 則是目的性或效用性意義。從作者主觀的表現意圖而言，是目的。

從「切類」這一語言構造方式本身功能所達到的效果而言!則是效用固但我們前面論及

「比 J 所涉之「理不但「依附 J 於「事物現象 J 並且與主觀之「意」亦無二致

。準此，則在「切類」的語言構造芳式中!不但工具本身已涵具了 定效用 z 並且由語

言工具而來的效用與作者主觀的意圖也有一致性。

{可謂「依徵以擬議」。這一旬在字詞的訓解上!歧義頗多!而且雖經諸多學者詮釋

i 全句所涵真的理論性軍義，仍然會糊不清 1 有必要再做精確的討論。

在詞茜司11解上 C依徵 t 的「依」字或解為 f 依照」、「根攘 J (註 六) ，或解

為「依託 J (註一七) , C 徵」字?或解為「徵小 J (註一八) ，或解為「隱微」、 「

曲扣微生少 J (註一九 )η 這一句與上句「切類以指事」對偶，故其意義結構型態也應相

同。「依微」就如 T 切類」一樣，是指語言構造的方式!也就是材料的選擇與安排，還

不涉及到作者表現意圖 a 而「依託 J 則己包涵了表現意圈，並與下面的「擬」字重複。

故當以「依照 C 根據 為恰切，指涉了作者對於材料客觀性質的判斷與安排。至於

「徵」字 s 固然可以和下文「稱名也小 J 一語照應!而計|解為「微小 J C 輿」的語言

構造，若以{三百篇}的作品為例，是有取材於「微小之物 J 的現象!例如劉拇所學的

{關雄篇}的「雄鴻 ‘ {鵲巢篇}的「尸鳩」。然而「徵小 J 只是就其所涉之物的外

表而言 r 輿」皇島真正能夠成立!主要並不依賴「物之徵小 J 這 條件!而是依賴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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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之物 J 在戶情意活動 j 上的特性，以{關雄〉而言 就是朱熹〈詩集傅}所謂「生

育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押 J 。由於這不是外表明顯可見的 r 形式特徵 J 而

是內在隱徵難知的 精神特徵故「微小」不是 l 輿 J 之所以成立的要義隱微 1

才是 u 其實!再照應ßí]文「比顯m口興隱」來看!此處「微」字哥I1為(隱徵」或「曲折徵

砂 J 就更可以確定了。當然!它不妨也可以包肯 小」義】卻不能以 小+義為充要

擬議」的擬」字或書11為擬度 J (註二 0) 或訓為 f 比擬 J .寄託 J ( 

註廿→)。 議 J 字!或訓為「議論~ (註廿') ，或訓為「意義」 一意思 < 擬

度」所指涉的是-種揣測思量的心理活動。假如再連接下面「議」字剖1解為 1 議論 ! 

~U 一擬度 l 所指的是對自己所要表達的議論世11以揣測思量!這顯然是在寫「議論文 1 時

的構思活動了。但「擬議 J 與上文「指事 J 對照來看 1 指的是作者的表現意圖及由 依

微」的語言構造方式所具備的效用。再照應後文所謂「託諷」、 「託諭」來看擬」

字解為(比擬 J. r 寄託」最為恰當 c 連帶的所謂 議」字!解為「議論 J 也就顯然不

正確了 !輿」體的作品!絕不直接議論。因此!訓為「意義」、 「意思籠耽言之

!可也。但若要更明確地說，則是「諷識之意 J r 議」有 r 詩譯」之義，故「謀議 J

複合為詞!古更有 r謀議大夫 j 之官職 a 在「詩霄志」的觀念系統中，作品題材表面意

義之抖!背脊託有作者 諷論之意 J 這就是所謂「作者用意 J 劉姆在{隱秀篇}中

?稱它叫 重旨 J. r 複意 !云 「隱也者?文件之重旨者也 r 隱以複意為工

學者之所以對這 句的前l解、詮釋含糊不清!是由於1討劉起所說的「興進而對

觀念史中所謂的「輿 J 缺欠理論意義上明析的思辦。其實解釋局部字句的意義與解釋

全篇意義及整體觀念系統!是一種相互循環的理解過程 a 這一句對照上一句「切類以指

事 J 同樣都是但涵了從語言構造方式到工具性效用及主觀表現意圖相互對應的概念。

「依傲 J 是→種語言構造方式!指的是對材料的選擇 安排 r 依」之訓為 依照 J

己如上述 r 微 l 之訓為「隱徵」、 「曲折徵妙 !也可以確定。但是 r 隱徵 J 是

種狀態的描述，所指涉的是什麼?將「微」字解釋為「微小 J 的學者!說是「微小的事

物 J r事物」一詞!囝厲籠統。而把「徵」字解釋為「隱徵」的學者!例如周振甫說

是一隱傲的含章 趙仲昆說是 r 事物間曲折微妙的關係 J 也同樣不清楚。因為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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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含章」 指的是語言本身或說話者所指示的意義?它已經是取擇經驗材料而以主觀思

維統繫並加以符號化之後所構成的產物了。在文學創作而胃、講「肯意 j 所指的都是「

材料 J 已被賦于特定語言形式!而成為作品之後所具有的意義 a 但一依微 所指涉的卻

是「作品 J 未完成之前!對材料的選擇與安排。這時 c材料」仍在「對車 J 的階段，

它本身有其客觀性。因此!這時所謂 I 隱徵」不是指「肯意 】而是指材料特性 ε 假如

就二種材料特性的相關情況來說 s 可以如趙仲且所說的{關係 F 但「關係 J 只是「形

式」義!是很抽象的概念!並不能明確表示出構成 關係一的「實質內容」是11 憬。我

們前面說過 c興」是「起情 J 它所辦及的是「直接內在感覺經驗的引生一。所謂「

內在的感覺經驗 J 指的不是由外在感官如眼 耳等對色彩 聲音諸表象所起的經驗 1

而是指內在心靈對宇宙萬物生命存在價值的感受!例如{關時}所涉及酌就是生命存在

價值中「愛 J 的感受?這種種感受 1 我們可以稱之為「情意經臨一。「情意經驗 Jf是主

觀的!是內舍的，是心理的，是個殊的 D 它不像 f 比」所涉及的是 依附」於事物現象

而客觀的 外現的 質性的普遍的「理」。這也就是「輿」義之所以「隱」而不易有

確解的原因。因此，這裡所謂「傲 J '明確地說 l 就是指「事物隱徽的情意經驗」。萬

物間， 情意經驗」會有其「相似性這就是「共感 J 例如君于有求淑女的情意料

驗 I 鳥也有求偶的情意經驗，故見到鳥的情意經聽可以引生吾人的情意經驗， c 比 之

所以成立!是依照事物間客觀的「形態或質性相似」、而「輿 J 之所以成立 τ 是依照事

物間主觀的「情意經驗相似 J C輿」之所以往往帶「比 J 就因為「起興者」與 被

輿者 l 之間具有「相似性 J 但它之不同於「比 J 之為 r比也說因為它的 1 相似性

J 必是繫屬主觀情意經數(包括創作主體與閱讀主體) ，而不繫屬於對象客觀的形態或

質性 A 綜 l 所述 可知「依微 j 其明確的意義，便是指語言構造活動巾!在方式上 l

是 I 依照事物(材料)問隱徽的情意經驗的相似關係去安排 j

「擬 J 之有「比擬」的義柄，當然是由於前述「依微 J 所見事物間惜重經勵之相似

而來 2 因此!可視為語言構造本身的工具性效悶。而「擬 之有 r 寄託」義蝠，則是屬

於作者主觀的表現意圖 G 二者是否一致?這是戶興」的翻意?從理論自j實際批評仁最大

的難點?留待後立詳論。

對於「議)的意義!諸家所解含混不明!多因為未能分辨在劉腿「輿為託諭」的觀

念中 c 輿」體的作品具有二層 F 意 J 是「題材滿意也說是題材表面所顯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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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此車內涵於作品語言構造本身!故稱為 r苔內意已所達到的表現效別}就是

t述所謂 r 工具性殼用」。二是 I 作者用意」。也就是作者針對某種特難經驗情境 j 懷

抱某種特殊寫作目的而形成的意義 3 從漢代以來的觀念史而言 1 這層 I 韋」往往與)政

教諷諭 J 有關?因此 l 議」在實質義樹上有 課詩」之義。此「意」並不內涵於作品語

言構造本身，而是隱藏於言外 故稱為 l 言外意 J 劉益悅耳它為 東旨 一複意

它所要達2月的表現做用!就是上述所謂「作者主觀意圖」。出為它不是由語言涵義直接

表述J拈來!反而是「言在此而意在彼 J 語言只是做為 I 寄託」其「用意 J 8'J媒介而已

!故云「寄託」。台而言之!所謂「擬議」 便是←比擬並且寄託作者所懷抱諷論的志

意 J 。

綜合以亡對於 切類以指事」、 「依徵以擬議 4 的詞義訓話與理論概念的理解!應

該可以明確而客觀地詮釋了文本中 r 比 J 、 「興」在語言構造層次上的涵義。接著!

我們要判斷這蘊涵義?從文學創作活動而言!具有什麼理論上的意義 u 劉懿在(比興篇

〉的文本中 1 終結地是將「比興」分別視為局部性的修辭法及整體性的第法。然而?在

他的論述過程中，說到「切想以指事 J '依微以提議 J 為止，其理論性的意義 1 卻不

止於此。假如?我們從理論上為他再作 判斷!將會發現!一附理者，切類以指事 記

情者 l 依徵以擬議」 在語言構造的理論層次上，其實具有 某本原則」上的意義 a

依循前文所論 r 附理一與「起情一三個 J扭住概念!的確能有效地包攝文學活動

各階段及諸因素的性質!因此具有涉及文學本質的原理性意義。而 r 切類以指事」 一

依微以擬議 J 便是在這種原理性意義的基礎上引伸出來，而落實在作者→作品這一階

段!做為語言構造的基本原則。 切行動的基本原則!必然是依合理性的普遍概念而成

立 1 不依事實性的個別狀況而成立 a 並且其概念中 i 也必包含了行動的普通目的以及

設方式， I 1;1)類以指事 J 、 「依微以擬議 J 從前文的分析來看!正是這種合乎原理!

但 13了語言構造這→行童話的普遍目的及一般方式的概念。依照這攘的基本原則!可以運

用為各種不同的方式及技術!不管是全篇的立意 結構 1 或局部章旬的修辭!都是此

草本原則」的發用 這是文本中! 比輿 J 在語言構造上的第 義 z

然而， {北興篇}從「比則蓄憤以斥言!興則環臀以託諷→開始 s 卻由語言構造理

論上的抽象概念急轉而為具有特定解釋立場的觀念史意義。這種意義顯然是接受了漢代

的 1 詩經學」而來。本來 r比興」做為語言構造理論上的基本原則?並不依事實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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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狀況而成立 a 因為事實性的個別狀況涵有個殊的 具體前經驗!雖然使抽象概念涵

有實在的內容!卻同時由於內容的個殊性 l 而縮小它的件延!並失去抽象概念的普遍有

效性。漢儒以「美刺諷諭 j 的具體內容去詮釋「比」、 「輿 J 概念!實有其特殊的時代

文化經驗!從觀念史的發展進程而言，必須被承認為「比輿」觀念的其中一種特定意義

}卻絕非「比輿」在理論上的普遍性概蠢，

從此以下 3 由劉懿所揮各種例證來看 他的確是將「比」視同「明喻只是出現

在局部句子中的修辭技術 u 並且由於是「明喻」 τ 不管是 r 比額 也好 τ 「比義」也好

!喻體、喻依 喻意都包含在語音的構造之內 它的「理」完全是「依附」於所描寫的

「事物現象」本身的外在形態或內在質性。「理 l 依「外在形態」而見!是「比類 c

依 內在質性」而見?是「比義」。但不管那→種!其「喻意」完全出「喻盤一與 喻

依」的「切額」方式所快定?它不是作者或讀者很主觀而個殊的「情意經驗 !故從語

言所描寫的「事物現象」所其備的客觀性形態或質性!便可以獲致其「意義一。語言之

外!便沒有囡「作者」個人「用意」所隱濁的「重旨 J T" 因此 劉胡頓為貶低這種局

部性的位辭技術，對於詩騷之後!漢賦作品只顧大量用「比 J 而很少使用託諭的「

輿 J 甚為不滿!云 「辭賦所先;日用乎比】丹忘乎與 7 習小而棄大 J 。

至於「輿 J 劉揖則將它靚為 T 總體性方式 J 這種方式!不是局部句子的修辭，

而是「謀篇→之法，也就是與全篇的立意和形式構造有闊的一種語言運作方式!劉懿稱

之為 P環臀」或「託喻從形式設計而言!是「婉而成章 ，從內容閱單而言，是「

託諷」

何謂 環署?周按市說是 r 委婉的警喻一。趙仲芭說是 r 周圍所取替的事物」

趙說丹、足以表明 與」此一譬喻的特徵?這種副11解於垂不切 3 局氏之說 2 呼應 F主 I 婉

而成章 J 可以描述出「興」之臀喻的特徵 1 比較確當 c 然而 r 環醬」除 f此義之外

，應該再增一義 環者!局也!有「整體」的意思。「環警從其形態而言!是全詩

整體設臀 1 從其意託言外的表現作用而言!是「委婉 J 合而言之;就是 種「整體而

委婉的設醬方式」。在劉鉛來看，這種方式 l 才能真正達到意在言外 l 寄託作者的志意

;而對政教具有識識的效用?故謂之 r 託諭一。因此，他特別推崇「興」義 F

討論至此!說們可以獲致一個判斷，文本中所謂 f 比 J 、 「興」在語言構造的層面

來說 r比」是-種局部修辭技術的「明喻 J 。而「輿 則是「總惶惶構造方式 J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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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譬 或「託喻這是「比輿， '在語言構造理論上的第二義!乃是第一義基本原則發

用之後所形成的二種個殊方式或技法 r

l一述第二義是劉混在《比興篇}文本中?對「比興」觀念終結性的論斷。而jE 義

則是論述過程中，文本語言本身所涵的概念，它在理論 l二所具備的意義?劉懿本蔥末必

有清楚的自覺。但我們可以經過文本語義的解析與對繫個比興觀念的理解，而)10以詮釋

及判斷出斑。

最後!我們順帶解答為何「比顯而興隱_I ?這個問題!若依劉蟬的觀念來回答 1 筒

括地說!就是因為「比」是「明喻 !而「興」是「託喻 l 假如我們依循叫面的論述

!還可以做出概念更為精確的說明 (一)從本質上說理 J 有客觀性與普遍性，依

附事物現象(形態或質性)而具存 1 有比較明顯而確定的判斷依據。而「情」則是:主觀

性 特殊性!為個人內在心理經驗!沒有明顯而確定的判斷依據。(二〕從語言構造的

方式來說!劉益恩將「比」視為局部修辭的 r 明喻 J 自由體與喻依悶時出現在句中 'J哇!

喻意」便在兩者的相似性?存於言內!明顯可解。而一興」則被劉鋁視為全篇語言構造

的「託喻」、言內並無「喻髏」與「喻依」明確的對應關係!其「喻意」 即作者情

志!隱藏在言外 i 故難以索解。

四、《文，也雕楚) I 比與」觀念是考穹的許T賈

首先 我們從觀念史的視點來討論這樣的問題 (丈心雕龍}的「比輿」觀念!相

對於漢代「詩經學 J 有所承亦有所變!這是學者一致的定論 u 但是 1 究竟他所繼承的

是那些觀念內容以及得自於那位沒儒之說?這便有不同的論斷了。

那麼!他的「比興」觀念，那些內容是縮承前代者。陸侃如與牟世金合著{劉餌論

創作) ，認為「比苦?附也與者!起也 D 附理者， f;lJ類以指事 起情者!依微以擬議

J 這個觀念是「對漢人解說的締結而「比如j蓄憤以斥言!輿則環臀以託諷這

個觀念 把比輿方法和思想內容的表達密切聯繫起來，這是劉串串論比興的重要發展 ( 

註廿三)。然而!有些學者所持的看法，卻與陸、牟之說正好相反(註廿四)。

假如我們對劉直皇之前的戶比興一觀念史能做比較精確的理解!便可以看出上述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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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斷孰是孰非 G 總觀漢儒解說「比輿」 主要有回家

(一)何疊《論語集解}在{陽貨篇) c詩可以興 J 句干引孔安圖說 「興，引臀

連類 o J 

(二) (周禮﹒春宮) , c 大師教六詩 J 句下，鄭主注引鄭眾臼 「比者 1 比方於

物興者託事於物。 J

(三)向上!鄭主注云 「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無以言之 c 輿!見今之美，

嫌於媚書畫，取善事以喻勸之。 J 又{周禮﹒春l宮 l C 大司樂以樂語教國于 l 句下!鄭玄

注云 「與者!以善物喻善事 J

(四)劉熙{釋名}卷六{釋六羲}云 F 事類相似!謂之比。興物而作，謂之輿

」。綜合上述四家之言，可看出演懦的「比興」之說，主要有下JiiJ三個概念 ( 1 )于L

安盟、鄭思、鄭直都將「比」、 「輿」視為文學語言構造的方式(其中孔氏只言及輿)

;且與比喻有關。就這一層面而言，鄭眾已經從「類比 與「寄託 J 區分兩者在方式上

的差異。( 2 )鄭耳則很特別地，更從作品實際內容之或善或惡;與作者用意之草草一美

J 或「刺 J 去區分叮t J 、 「廈 J 的差異。( 3 )畫ru~所說!最具有概括性 i 他並不

將「比」、 I 輿」限定在語言構造層面東說 τ 「事頭相似 J 、 r 興物i用作 J 可以是指

語言構造之前的經驗現象 c 它包括了做為對聾的事物，以及主體的二種思維活動。第

種就是「類比 J 的思維?能認知事物之間的頭似性 a 以此間於文學創作!便是「比 J

第二種是「感觸」的思維 C 輿物」便是對物有所感觸。以此間於文學創作!便是「輿

」臼因此}劉熙的「比輿」之說!實巴超越語言構造層面!而碰觸到輝驗材料與思維1J

式的問題!而給予「比興」一般概念的界說 ε

透過對漠儒 C Lt與」觀念:內容切實的理解 u 裁們就可以看11\，劃卸的 比興」觀念

與前代的承變關係 f 。

第 1 說劉姐將「比 J ， C 與一都視為語言構造上的比喻方式!這個基本概念 7 與

漢儒大體上沒有什麼不同 c

第二 1 就「比 l 是「幫比」性之哺!而「輿 J 是「寄託 性之喻!這個概念也是與

鄭眾相近 1 故黃侃認為劉混「比輿」之分?妙得 r 先鄭」之窟(註廿五)

第三，就比」是刺惡!而 r 輿 J 是美善!所謂 比則蓄價以斥言!輿則環譬以託

諷 J 這個自作品內容與作者用意來區分「比」、 I 輿」的概念!明顯是或自鄭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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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比目j蓄憤以斥言 東U ~&{ J 之義頗為確定 伺「興t'lIJ環臀以託諷 美善」之

義卻不夠清慧 c 環會 J 只是語言形式之義， H~j I 託諷」雖涉及內容義。但「諷 J 字之

義 !IIW::為謀 掛 J 是 r- ~~;晶如此 1 貝1) ←興便未必是美菩 J [ "綜而j言之

以作品內存與作者用意來區分比 輿?這個概念大體是來自鄭玄!故范Xì胡除了承認

黃幸剛「妙得先鄭之意 I ÉÝ~判斷之外，又認為劉懿解 I 比興 i 兼用「後鄭」之說(註

廿六)。不過!在局部的涵義上，劉懿似于並沒有明確地認定「興 J 必然沾「美善 。

第問!就興一是 r 起情 J 這概念而言 則與劉熙 i 興物 ~n作」之說頗為接近 π

其實 一興 J 與「感物 1 有闕，這種觀念從劉熙以下!便可能已被股文論家所接受、

晉代摯真{文章流別論》同樣說 「輿者 有感之辭也」

從上述四項比較來看!劉缸里 比輿 J 觀念大體來說)都是承繼澳代Hii弦。從情蔥末

質的 4位概念!到作品具體內容與作者用意!到詔書構造方式!其觀念基礎她沒有多大

的改變。因此!前述陸侃如 牟世金將它分為二部分而說前者為承!後者為變!這種判

斷顯然偏差 c

那麼!從觀念史的角度來看!部串串的「比興」觀念!究竟有什麼演變?理論土!對

胎同一種觀念範疇!後代相對於前代!可能有下列幾種演變 (一)基本純疇不變!只

就其中局部的內容!或消極性地修正誤謬 或積極性地增補缺漏，或就原有內容採敢不

河的陳述方式!而使它更清楚而嚴密。(二)基本範疇不變，但在理論和結構上!提高

它的概念層級!巾尋求更根本的理據或詮釋更深層的意義。(三)基本範疇不變!但對

它的本質意義的提法完全不 l司令也就是整個理論的基本立場及思維方式完全改變了。

假如以上述三種演變的形態來看，劉扭「比輿」觀念相對於漢代、大約只是以第

種為主 i 而略及第 種。從第一種而言!他對漢懦「比興 j 之說的內容!並無糾謬之舉

1 例如鄭玄以「劇惡 美善」區分「比」、「興從〈三百篇》的作品 1 便可反

誰出此說的誤謬(註 jj 七)但劉輯卻仍繼承之而不疑。至於增補缺漏或讓原有概念被

陳述得更清楚而嚴密 最顯著的地方!就是提出「理 J ' l.j 指涉「事照相似」之一比

的經驗內容性質 i 又提出 情」以指涉「興物叫作 J 之輿 J 的經聽內容性質 E 更提出

I 附 J 與「起一!以指涉這三種種驗發用的不同形態。並用「徵」去突顯 輿」所涉「

情意經驗 J 隱微不明的特性。這的確是漢儒雖已粗略觸及!但在概念上不夠充分與清楚

的地方?劃車里將它補充並且說得更加明確。而從第 種來說?在理論結構 Ic '劉熙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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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能超過語言構造的層次?而觸及經駿材料及思維方式的問題已但 f 事穎相似」與 r 興

物而作 l 仍然是 I 用 j 這層紋的概念。必待劉揖提出「理與「情 J 才在理論上將

「比」、 「輿」提高到(體)的概念層級了。

綜合上述，則劉懿「比興一觀念大體上是繼承漠懦之說，但是在局部的概念內容上

，的確對漢儒有所補充!在陳述上也較為明確 至於理論結構上!則已將「比」 「輿

」提昇到具有文學本質上的原理性意義了。因此 1 讀嘉瑩認為「劃麗質己探觸到『比 4

r 輿 u 在感發性質15面有著根本的區分 J (註廿八) ，這項判斷比較能指出íl'ti懿「比

輿 J 觀念承繼漢憶之外所作的發展。然則，從觀念史的立場來評估，軍J認的「比興」之

說!其價值是在理論上的「繼末以探本 J 之功。

這種觀念史的價值 1 當數也可以說是具有理論 J 估價值 c 但是，理論上的評價!假

如要求它的精確性!就不能僅從觀念史上的創發性來判斷。我們還2頁要進入理論的內部

結構中，去分析它對於一種知識是否能提出最具本質意義的說明 1 以及他的說明!在概

念的結構上是否具有完整的系統性自

依據前茵的論述?劃輯對於 r 比 、「與 這一觀念的思考起點，能夠擺脫漢儒歷

史文化經驗的限制性觀點 而從 r 比 J 、 「輿 J 二字的 般詞義，去獲致它的普遍佳概

念。這樣的概念是抽象的，超越特殊歷史經驗內容的限定，因此也最具有概括性。而以

「附理 J r 起情」去界說「比 、 「輿 J 兼得體用之義!的確能詮明 r 比」 輿

J 在文學本質上原理性的意義 E 到此為止?從「此者!附也」 「與者!起也再推

出「附 J 是「附理 J 一起 是「起情不但對一比 「興」知識!能提出本質意

義的說明:並且概念的結構也有其 獸性已這無疑是很隨當前理論基準 3

然而 l 從一起情者 l 依徵以擬議 J 這 項推論開始!他的理論在內部的概念結構上

!便出現了邏輯上的非必然性判斷。蔚文討論過】「依微以擬語 J 在語言構造的理論上

!具有「基本原則」的意義。基本原則必然依於合理性的普遍概念而成立!不依個別事

實狀況而成立，因為個別事實狀況都是偶有的，非必然的。從這個理論基準來看 r 起

情」概指了人之一切內在直接感覺經驗及發用形態 a 則 依微以擬議 J 既然是 f 起情 J

所衍生出來的語言構造基本原則 τ 便應該適用於對 切「情意經驗 的表現與感發。「

依微 J 做為一種語言構造方式!所運用的材料包括了一切事物隱微的情意經驗?因此語

言構造本身的工具性效用?是普泛的，也就是可以引生所有讀者共感性的情意經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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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擬誦 J 所寄託的卻是作者個別的、主觀的意圖!這個 意圖， I可fl步及的 情意經

驗從性質 t 來說 特別限定在 I 政教 J i! 相對於人之普遍性情蔥綠驗!它是偶有

的!非必然的 c 從事實仁來說!它又是作者個人特別針對某 些問吏的讀者對象所懷抱

的一意向 ?因為所謂一諷譚 J 是→種具有特殊 用意」的寫作!它本身就隱涵著特

定作者 特定讀者 特定事件與特定主題的 1 特定關係這樣 個完全是個殊的主觀

惶目的 1 與語言構造中由經驗材料而來的普遍性工具效用?使很難取得明確的 致性。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漢儒及劉懿觀念中 興」的作品，其「託意 l 往往非 J般讀者從「

依微」所構作的意象，就能直接 I 弓 l生 iìl日得!必待 權威性的批評家」費心地「發從

而後見 J 以(關峰}為例 1 本來由 l 闖關雄鳩 I 在河之洲 的物象引生一窈窕淑女!

君子好述 的 般另立情意經驗;這是所有讀者都可能從語言構造水身的工具性做崗獲

致的閱讀結果 2 同時 1 它也可能就是作者的主觀表現意闇 c 因此 即使 1 情意輕驗」比

較穩微不明!也可以建立在人類共感經驗的基礎上!而達到主客桐則不自盟的一致性 u 然

ìlíí ' _，旦有所謂作者針對特定對象事件的 1 託意 J 時， (關臨〉就必然特指讚美 后

妃之德 J 甚至特指讚美「文王之自己大叫之德 J 如此則果然非要毛 鄭這樣「別具心

眼」的「權威批評家」才能知解其蓄了。

因此!劉懿從 起情」而推衍出「擬議限定了「情意經驗」內容?以「用」的

偶有性事實(而不是概站住原則) ，去對應「體」的普遍性。因此 種用 J 失去「相即

不二 的活性關係!當然也就減損了「依微以擬議 在語言構造頭論上的原則性意義了

本來 l 六朝對於 感性主權 J 以及此一主體所對的自然「物色 J 都已形成清楚

的觀念(註廿九)劉路在《文心雕龍﹒物色篇〉中也明確地論述至1I

春款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 ，f_;、亦搖焉。 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惜

以物遷!辭以情發 c 春日遲遲 y 秋風瘋瘋， t有往似贈!興來如答。

這是「惡性主體」由自然 物色 J 所引生的「情意經驗 J 從內容上來說】實有異於由

政教」的人文現象所引生的「情意經驗換句話說，這是不同於漢代的 種「情 J

的新觀念。以這個觀念為基準!應該可以產生 種脫離漢代「政教諷諭」觀念系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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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覺美感經驗， 1哥特質的 輿」義 c 但這個新的「興 1 羲 劉鼠不僅沒有將它置入

「比興， 1觀念史中 1 以取代舊說 1 而構成上述所謂本質意義提法完全不同的演變。甚至

?也沒有將它綜合到爸說中，以擴增一情」的內語意義 1 讓它小致被漠慵「政教諷諭」

之說所限定 這無疑是劉卸「比輿 J 觀意在理論結構上很大的缺陷 2 同時!也讓以「直

覺美感經驗 J 為基串的 興 J 義;還到唐代!才擺脫漢儒當說)而得以完成。關於這

點!蔡英俊在(比輿物色與↑背景交融} →書中!有詳確的論述!他認為「興 字所蘊極

的創作上情 暈交感的問題!在六朝這個階段是以 物色 j 或「形似」的語詞出現=因

此興」的內容與意義就必須留待唐朝才有更進 步的發展。(註三C)

一依徵以接議」 做為語言構造的基本原則;既然已在理論的概念上出現對「情意經

驗 內容與表現意圓的特殊限定按著便導致在實際運用層面 l一， l!U館只接受了 毛

鄭三章詩所構成的「託喻」 種1í式 c 另外】在「切類以指事」的「比其理論概念 1:

雖沒有缺失!但接著將「比」的情意限定在「菁憤 J '也同樣敵壞「理論概念的普遍性

。甚至、在實際運用層面亡，其舉例始終限於局部修辭 種!在學例未能包攝各類的情

況下!也說不可避免地造成 I 以偏概全 J 的誤斷;而萎縮了理論上 障基本原則所涵異

的普遍效用。

綜合言之!劉懿「比輿」觀念!從理論內部概念結構來看!雖能在文學本質上提出

原理性的一般概念!並循此而建立語言構造的基本原則，但是在論述過程中!卻又雜λ

歷史偶有性的觀念!以及實用偶有性的情說!並且舉類不全!而造成理論概念系統上的

白故解構。這當然也就減攝了他的「比輿 1 觀念在理論 t的價值了。

五、結論

綜合以上的分析論證!我們可以禮數以下錢項判斷

第一 {文心雕龍}以「附理 、 I 起情 界說「比」 「興的極能有效地給

出包攝文學活動各階段及諸因素的 般性概意!而使一比輿 具備了文學♂般理論上涉

及文學本質的原理性意義 c 比」與「與 各自指涉了構成立學的二種不同性質的因素

理和情!以及它們發用的形態 依附與El生、而所謂「理就文學內容而言 1

指的就是在立學思維活動中 1 主體HP事物現象所發生之經驗!以主觀之意念加以反思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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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解悟其所以然的概念內容 o I lJ於丈學 t的戶頭 I ，?，離「事物現象」而獨立;當其

發閑之時!必然依附於事物現象 11日 H存、故 i 依附」是 理 l 之發別前必然形態 υ 至於

所謂的 I 'Fi青」 就文學內將而言，指的就是吾人氣質之性出於接觸外物 I ì lÎ引生的內在感

覺經驗 c 因為 I 情」是性內之所具 l 故本質 t純然是內在才三觀!它與外在客觀事物現象

的關係!不是「依附 J 而是一司|生 F 所以 引生)可以說是 情 之發用的必然形態

理!與 情」在內容與發用形態的差別!也就是 上七、 I ~J 根本的主Ej-

第二 《文心雕龍}所說 1 比興就文學創作活動層出而盲 棋見了語言構造理

論 ~WJ意義 劉懿將(比輿}安排在{麗辭篇}之後】木章是將 Ct七興」視為 種不同

的修辭法 υ 然而 假如我們從現代文學理論的觀點 k去世察他的「比輿」觀念!則其所

版(昔理論上的意義並不止於比 j 切顯以指事」與 依微以擬議一?可以視為二種語言

構造的基本原則 「切類以指事 i 就是原則七 1 在語言構造活動中，將不同的事物依照

彼此相似性的關係切合在一起，以指示所要表現的事理 切類」是語言構造方式!而

!指事 l 包括了語言構造本身的工具性效用與作者主觀的表現目的包所謂原則!就是包

古了行動方式與效用、目的之間的時當關係依微以接讀 J 就是原則上!在語言構造

活動中!依照事物問隱微的情意經艷的相似關係去安排!以比擬並且寄託們者所懷抱諷

論的志意 但ii1ti懿並未自覺到此 語言構造的某本原則意義!而將致只將 l 比一視為

種局部修辭的技街 明喻將「興」視為一種整體構造篇章的方式 託喻!也就是

幣體委搞改喻以寄託作者志蔥。同時 l 就因為 f 上tl 所涉之 l 理 J 客觀地依附事物理象

而具存 1 位以 I 明喻 J 表顯之!故 顯 J 而「輿」所涉之「情(主觀地隱藏於個人的

心巾 !df以「託喻」啥不之!故一隱 F 

第三 從觀念史的觀點來看， (文心雕龍) r 比興 J 之說大體都是承趨漢懦的觀念

。從情意本質的 般概念?到作品具體內容與作者用直?到語育構造方式!其觀念:基礎

並無多大改變司劉車里就在這基礎上!提Ht 「理」以指涉「事類相似 J 之「上~J 的經驗內

容丹:質+而 情」以指涉 r 興物而作」之 f 輿」的經驗內容性質 r 更提出 1 附」與「起

l 以指涉這三種經驗發用的不同形態、又用「微」去突顯「興 J 所涉 I 情意經驗」穗微

不明的特性行相對於漠懦的一比輿 觀念，在局部的內容卡!劉錄的確作了若干部]補充

!並且1li!述得比較明確 d 而在理論上!也將「比 r 興 提昇到具有文學本質的原理

性意義 c 然而!就其理論內部的概念結構而盲!一起情 本質地概指了人之一切內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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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感覺經驗及其發用形態!但依此概念所推衍出來的表現目的 擬議 J 卻是很個殊性

的「政教諷諭 J 志意!這就限定 r '情宮縮驗 J 的內容 以 γ 用」的偶有性事實(不是

概括性原則) ，去對應「體」的普遍性!當然也就減損了「依微以接讀」在語言構造理

論上的原則性意義 c 同時，這攘的限定?也使得六朝所產生以「直覺美感經驗」為基準

的新的「興 J 羲}被扣F除在「比輿 J 觀念系統之外。接著在實際運用層面!由於舉額不

周而以偏概全 1 也造成理論概念系統上的自我解構，這當然就減損了他的「比輿」觀念

在理論上的價值。

財註

註一 例如黃侃《主心跟體札記﹒比與第三十六) ，上海中華喬馬 詹路(劃部與文心雕龍》單

七節第四日{比輿篇) ，北京中華書局。陸侃姐、牟世金古著《劃懿輸車J 作}譯住自分(

比輿) ，安徽人民出版社。王元化(主u雕龍創作請〉下篇{釋比興肅撮容取心說) , c 
海古輯出版社。揮俊杰{又心離睡美學﹒擬容取心 1 斷辭必敢 劉揖諭「比輿」乏法的

特點)北京文化蕃情出版社。張立勛 杜東桂古著{丈心離輯簡請﹒關於jf3象思維和比

興三正站) ，北京λ民主學出版社 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 比輿篇) ，台站里仁書局 e 其

他論文尚多!不信引固

註二、周振甫{立心雕龍注釋}頁六八日 1 台北里仁書局

註三 李日剛{文心雕龍斟詮〉 台灣國立桶譯館 a

註四 起f中包《立 υ 雕龍譯注) ，垃入台北木揮出版社{立心雕龍研究 τ 解譯} 引丈見頁二三

九 B

註五 有人主強「比興 J ，竟是「都象思維」之說令見張文勛、杜東校{立心、雕龍筒論}第四畫畫第

三節《關於jf3象思維和比與手法}耳七九。

註六、 f 輿」是「隱喻」之說!見王元化(文心雕龍創作論〉下篇《釋比興肅擬容取心說}且四

篇附蟬，

註七 同詮五 1 見張立勛所做之說鼎 E 耳聞註六。見王先化書出《再禪比與軍提審取心說〉一文

所做之請彈自

53 一



〈文心雕龍) r 比興」觀:每析論

註八 間如陸侃扣在世金合著《劉餌論創作》頁 三/\0 拉們鳥在後丈ó廿)述並;7::;泣析醉，

註九 參見劉若愚《中區文學理論〉頁于二~十六 台北聯經出控告司

註-0 研如《輯嚴第)會名品之未聞， fi可串連之能悶哉! - (雄主篇) r {I中宜七彈!致

研於事理。" (輯對篇) : .-煩而未聶者!事理明白 "J (措單篇) : I 若夫注解為害!

所以明正事理固 J

註一一 見李日剛(文心雕龍斟詮》

註一二 見陸侃如 牟世金合著{竇立扭論創作}頁一八口。

註三、見詹跌《劉踴典文心雕龍) ，頁七j1 0 

註四、見繆俊杰《文心雕龍美學}、頁二五。

註 五、見趙仲芭《文心雕龍譯注) ，台北木揮出岐甜，頁二三九 2

註六、「依」解晶 r依肅"見周振甫《立心雕龍注禪) .解昂「根據 A 。見趙仲巴(主乙、離

龍譯控》

詮七、「依 J 解揖「偕託" '見李白悶《立心雕龍斟詮}

註 !\ '微」牌揖「微d汀，見李日剛《立心雕龍斟設) 0 3z詹觀(文心雕起轟證}下得!頁

一三三九!土海古籍出版社

註 九、「扭」解為「隱徵"見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解為「曲折幢妙"見趙仲且(立

心雕龍譯注》。

註二0 、「擺」訓為 fJ挺直"且同註~七。

註廿一、「揖」訓為「比提」或「寄託 J 見同許于九 E

註廿二、一懿 J 訓為 f 矗諦見同註→ i了 r

註七三、見聞註八 E

註廿四、間如草嘉瑩《中區古典詩歌中陪象揖情意之關係例說) ，投入車氏《血漫談詩三集) , 

說見頁 目。!台北東大圖書公司固立第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艾聶) ，說見頁一五七

~一五八?台北大賣出版社。

註廿五、且資侃(文心雕龍札記﹒比與第三+六〉

註廿六、見范文欄《文心雕龍注》卷入《比輿篇}之註三。

註廿七、們把(毛傳}標《餌風}之{牆有決》 首為「與"其內容是tJ惡頡惡，故鄭說質京

可惜 s 孔穎撞在(毛詩主義》卷 , ，~辨駁曰 「其實美制俱有比與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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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廿八見同註二四

註廿九 參見蔡英俊《比與學勿色與↑背景主屆》草 草及第三章

註三。見同註二九蔡咨!頁 回 E 

- 55 一




